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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非执行董事杉浦康誉先生因公务

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

委托执行董事兼总裁黄克兴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独立董事吴晓波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

议

,

委托独立董事王学政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孙明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于竹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侯秋燕

公司负责人孙明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竹明、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侯秋燕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２８

，

７６６

，

９９３

，

１５１ ２７

，

３６４

，

８６６

，

５３７ ５．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４

，

６０４

，

７９１

，

７９６ １４

，

０２０

，

５５９

，

０４３ ４．１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８８３

，

６１４

，

９５０ １

，

５９０

，

４９０

，

４３８ １８．４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７

，

４０７

，

９４８

，

５５０ ６

，

３１１

，

９１２

，

０５９ １７．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８５

，

６６６

，

３０３ ４８７

，

９７７

，

５１６ ２０．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８５

，

０７６

，

３１５ ４４７

，

６８９

，

０３８ ８．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０９ ３．８４

增加

０．２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３４ ０．３６１ ２０．０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３４ ０．３６１ ２０．０２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

２２

，

０５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０．４５ ４１１

，

４００

，

０５０ ０

无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２７．６７ ３７３

，

７８４

，

４４２ ０

未知

朝日集团控股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１９．９９ ２７０

，

１２７

，

８３６ ０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

１．３７ １８

，

４８２

，

３０１ ０

未知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０ １７

，

５７４

，

５０５ 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５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ＨＣＭ

中国基金

其他

０．８３ １１

，

２６７

，

２４７ ０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

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５２ ７

，

０８３

，

７３８ ０

未知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

－

自有资金

其他

０．５１ ６

，

９２７

，

１４６ ０

未知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其他

０．４７ ６

，

３１５

，

１４５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４１１

，

４００

，

０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３

，

４５６

，

０５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７

，

９４４

，

０００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３７３

，

７８４

，

４４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３７３

，

７８４

，

４４２

朝日集团控股株式会社

２７０

，

１２７

，

８３６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２７０

，

１２７

，

８３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１８

，

４８２

，

３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４８２

，

３０１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

，

５７４

，

５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５７４

，

５０５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ＨＣＭ

中国基金

１１

，

２６７

，

２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２６７

，

２４７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７

，

０８３

，

７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０８３

，

７３８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

－

自有资金

６

，

９２７

，

１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９２７

，

１４６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

，

３１５

，

１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３１５

，

１４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１

）青啤集团持股数量包括了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Ｈ

股股

份

７

，

９４４

，

０００

股，其自身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份

４０３

，

４５６

，

０５０

股。

（

２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Ｈ

股股份乃代表多个客户所

持有，并已扣除青啤集团全资附属公司持有的

Ｈ

股股份数量。

本公司并不知晓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2.3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通过积极开拓市场

,

实现了销量、收入、利润的持续增长

,

共完成啤酒销量

218

万千升

,

同比增长

19.3%;

实现营业收入

74.08

亿元

,

同比增长

17.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6

亿元

,

同比增长

20.0%

。 主品牌

“青岛啤酒”实现销量

117

万千升

,

同比增长

11.7%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3.1.1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

:

千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

应收账款

２４１

，

３７０ １５２

，

２９３ ８９

，

０７７ ５８．４９

其他应收款

１

，

７９６

，

９７８ １８３

，

３９５ １

，

６１３

，

５８３ ８７９．８４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９１

，

２５６ ４６６

，

８６３ －１７５

，

６０７ －３７．６１

固定资产清理

７

，

１４８ ５

，

３６９ １

，

７７９ ３３．１４

短期借款

１７

，

７５８ １０１

，

０８０ －８３

，

３２２ －８２．４３

应交税费

５６４

，

７６３ ３３２

，

０３３ ２３２

，

７３０ ７０．０９

应付股利

２

，

２９８ １

，

０２０ １

，

２７８ １２５．２５

应付利息

３

，

３６５ １

，

２０３ ２

，

１６２ １７９．７６

(1)

应收账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

58.4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量增加使得应收账款余额增加所致。

(2)

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

879.8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公司发行的认股权证与债券分离交易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

(

简称“分离交易可转债”

)

即将到期

,

公司支付结算备付金所致。

(3)

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

37.6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预缴增值税及所得税减少所致。

(4)

固定资产清理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

33.1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进入处置程序的固定资产增

加所致。

(5)

短期借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

82.4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归还借款所致。

(6)

应交税费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

70.0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量及销售额增加

,

使得应交增值税、应交消费

税增加所致。

(7)

应付股利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

125.2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子公司尚未分配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增加所

致。

(8)

应付利息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

179.7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子公司尚未支付的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3.1.2

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

:

千元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

营业收入

７

，

４０７

，

９４９ ６

，

３１１

，

９１２ １

，

０９６

，

０３７ １７．３６

营业成本

４

，

４２５

，

０８７ ３

，

７０５

，

２２１ ７１９

，

８６６ １９．４３

销售费用

１

，

５７３

，

６４４ １

，

１８６

，

７２５ ３８６

，

９１９ ３２．６０

财务费用

－８４

，

７８４ －４１

，

０４６ －４３

，

７３８ －１０６．５６

投资收益

－９

，

３０８ ３

，

２０６ －１２

，

５１４ －３９０．３３

营业外收入

１４７

，

１４５ ５４

，

０２８ ９３

，

１１７ １７２．３５

营业外支出

１３

，

３８８ ４

，

００９ ９

，

３７９ ２３３．９４

少数股东损益

－４

，

２６３ ２１

，

８６６ －２６

，

１２９ －１１９．４９

(1) 2014

年

1-3

月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17.3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销量增长

,

使得营业收入增加所

致。

(2) 2014

年

1-3

月营业成本同比增加

19.4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销量增长

,

使得营业成本增加所

致。

(3) 2014

年

1-3

月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32.6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量增加市场规模扩大

,

使得市场投入费用、职

工薪酬、物流费用及品牌推广费用增加所致。

(4) 2014

年

1-3

月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106.5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5) 2014

年

1-3

月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390.3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联营公司利润减少所致。

(6) 2014

年

1-3

月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172.3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7) 2014

年

1-3

月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

233.9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8) 2014

年

1-3

月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

119.4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拥有少数股东的部分子公司净利润减少所

致。

3.1.3

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

:

千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１

，

８８３

，

６１５ １

，

５９０

，

４９０ ２９３

，

１２５ １８．４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７０７

，

３３９ －５１２

，

４２６ －１９４

，

９１３ －３８．０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１

，

５９７

，

２９３ －１８

，

７１９ －１

，

５７８

，

５７４ －８４３２．８８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18.4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

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38.0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8432.8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即将到期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结

算备付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2

日发行的认股权与债券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分拆出的“

08

青啤债”至

2014

年

4

月

2

日六年

的存续期届满。

该债券存续期间

,

本公司严格按照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与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和《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的有关条款规定

,

于

2009

年至

2014

年间每年的

4

月

2

日向债券持有

人定期支付债券当期利息。

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4

月

2

日为每张公司债券兑付人民币

100.80

元

(

含税

,

含最后一期利息

),

顺利完成了本息兑付。 该

债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的《公司“

08

青啤债”本息兑付和摘牌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

,

原控股股东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青岛市国资委”

)

承诺将在股改

完成后建议青岛啤酒董事会制定并实施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长期激励计划。

2007

年

4

月青啤集团通过无偿划转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后

,

承接了青岛市国资委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所有需

履行的义务和做出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

--

青岛市国资委及控股股东青啤集团都重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承诺。 公司积极与相关

各方沟通

,

力争在政策条件适宜时推进实施该承诺事项。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明波

2014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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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董事会

,

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

“会议”

),

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非执行董事杉浦康誉先生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

委托执行董事兼总裁

黄克兴先生代为表决

;

独立董事吴晓波先生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

委托独立董事王学政先生代为表决。 公司监事

会成员、总会计师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明波先生召集并主持

,

出席会议的董事以逐项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下列议案

:

一、 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提名孙明波先生、黄克兴先生、姜宏女士及于竹明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提名杉浦康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提名王学政先生、马海

涛先生、贲圣林先生及蒋敏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会议认为上述董事候选人符合适用法律和《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任职资格和

/

或条件的有关规定

,

同意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股东年会”

)

审议

,

任期自股东年会审议通过彼等委任之日起生效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为止。

四、审议通过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建议薪酬方案

,

即新一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任期内的年度总酬

金不超过人民币

1,980

万元

(

与公司第七届董事和监事年度薪酬总额持平

)

。 其中

,

每位独立董事的年度酬金为人民币

12

万元

(

含税

)

。 监事会主席的年度酬金为人民币

12

万元

(

含税

),

每位外部监事的年度酬金为人民币

8

万元

(

含税

)

。 提请股

东年会授权董事会分别决定每位董事、监事个人之酬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三项和第四项议案表示同意

,

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

见

,

请见本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候选人声明与本公告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五、审议通过公司为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

的议案

,

年保险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7,000

万元

,

保险费为人民币

9

万元

/

年

;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购买该项责任保险的其

他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选定保险机构、确定保险条款等

)

及签署相关投保文件。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

(

星期一

)

在青岛啤酒厂综合楼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提请审议股东年

会通知列载之十一项提案

(

包括上述第二至五项议案

),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在中港两地公布股东年会通知及通告

,

并向

H

股股东寄送股东通函。 载有《公司章程》修正案全文和公司董事、监事候选人简历资料的股东年会通知及授权

委托书和出席确认回执

,

与本公告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所有议案同意票数均为

11,

没有反对票和弃权票。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9日

附件

:

独立董事意见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拟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建议薪酬方案

,

即提名孙明波先生、黄克兴先生、姜宏女士及于竹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

提名杉浦康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提名王学政先生、马海涛先生、贲

圣林先生及蒋敏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及新一届董事和监事的薪酬建议。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经审阅前述董事候选人的简历等相关文件后认为

:

1

、 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相关程序符合适用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2

、 所有董事候选人符合适用法律和《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任职资格和

/

或条件的有关规定

;

3

、 同意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新一届董事和监事的建议薪酬方案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王学政、赵昌文、吴晓波、马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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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6

月

16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

时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16

日

(

星期五

)

●

会议地点

:

青岛市市北区登州路

56

号青岛啤酒厂综合楼一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否

●

公司

A

股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根据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

议

,

现将召开本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股东年会”或“会议”

)

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6

月

16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

时。

2

、会议地点

:

青岛市市北区登州路

56

号青岛啤酒厂综合楼一楼会议室。

3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5

、由于本公司

A

股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

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等规定

,

融资融券投资

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股票

,

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

,

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 公司

建议有关受托证券公司尽早向融资融券投资者征询其表达对本次股东年会议案投票意见的具体方式。 针对转融通业

务投资者

,

公司建议其按照《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及转融通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议案

(

一

)

特别决议案

1

、 以特别决议案审议并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的具体条款请见附件一。提请股东年会授权董事会秘书处理修订《公

司章程》及其附件所需的各项有关披露、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

并在办理前述手续的过程中

,

根据有关监管机构和公

司上市地交易所不时提出的修改要求

,

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作其认为必须且适当的文字性修改。

(

二

)

普通决议案

:

2

、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及听取本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该报告无需表决

)

。

3

、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 审批及批准本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

(

经审计

)

。

5

、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

,

本公司董事会建议派发

2013

年度末期股息每

股人民币

0.45

元

(

含税

)

。 股息总额为人民币

607,942,258

元

(

含税

),

并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执行上述分派。

6

、 审议及批准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4

年度审计师

,

并决定其年度酬金为

不超过人民币

660

万元。

7

、 审议及批准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师

,

并决定其年

度酬金为不超过人民币

198

万元。

8

、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有关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请见附件二

)

9

、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有关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简历请见附件二

;

根据本公司章程

,

本公司职工代表将以民主方式另行选举产生三名职工代表监事

,

职工代表监事的选举结果将在股东

年会决议公告中予以披露

)

10

、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薪酬方案

,

并授权董事会决定每位董事和监事个人之酬金。

11

、 审议及批准为本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

的议案。

上述议案

2

、

4

和

5

所涉报告内容请见

2014

年

3

月

25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本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和《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司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请见与本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同时刊登的

《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有关本次股东年会的会议资料将不迟于

2014

年

6

月

9

日

(

星期二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刊登。

三、 出席人员

1

、 截至

2014

年

5

月

16

日

(

星期五

)

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

股股东

,

以及截至

2014

年

5

月

16

日

(

星期五

)

下午收市后名列本公司于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存置股东名册上的

H

股股

东。

(

境外股东另行通知

)

2

、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者

,

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

,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三。

3

、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

、 公司聘请的监票人、见证律师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四、 代理人

(

一

)

凡有权出席股东年会并有权表决的股东均可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

(

不论该人士是否股东

)

作为其股东代理人

,

代其出席及投票。 股东

(

或其代理人

)

将享有每股一票的表决权并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

二

)

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委托书由委托股东亲自签署或其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书由委托股

东授权他人签署

,

则该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手续。 如委托股东为法人

,

则其委托书应加盖法人印章

或由其董事或正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前述授权委托书和经过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须在股东年会举行前

24

小时送达本公司股权管理总部方为有效。

五、 出席股东年会登记程序

(

一

)

拟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

,

应当在

2014

年

5

月

27

日

(

星期二

)

或该日以前

,

将已填妥及签署之拟出席会议的书面确认

回复

(

连同所需登记文件

)

送达本公司股权管理总部

;

回复可采用来人、来函或传真送达。该书面回复请采用本通知随附

的“出席股东年会的确认回执”

(

详见附件四

)

或其复印件。 而上述书面回复不影响按本通知第三项有权出席股东年会

的股东出席会议及投票的权利。

(

二

)

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 如股东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股东年会

,

代理人还须携

带授权委托书出席。 如果出席会议的股东为法人

,

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它决策机构授权的人士应出示其法人之

董事会或其它决策机构委任该人士出席会议的决议的复印件始可出席会议。

六、 其他事项

1

、 股东年会会期预计半天

,

与会股东及代理人须自行负责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

2

、 本公司联系方式

:

青岛市香港中路五四广场青啤大厦

1105

室本公司股权管理总部

电话

:0532-85713831

传真

:0532-85713240

邮政编码

:266071

联系人

:

张瑞祥、王志良

七、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及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

、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

:

公司章程修正案

附件二

:

公司董事、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三

:

股东年会适用的授权委托书

附件四

:

出席股东年会的确认回执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结合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以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称调整等实际情况

,

本公司董事会拟对现行《青岛啤酒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

“《公司章程》”

)

和《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

并提请本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股东年会”

)

予以审

议。 具体修订条款如下

:

一、《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条款号 原条款 修改后的条款

《公司章程》第

１０１

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外部董事

（指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董事，下同）应占董事会人数

的二分之一以上，其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

董事。 独立董事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指具

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

董事无须持有公司股份。

董事可以由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董事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 ”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外部董事（指不

在公司内部任职的董事，下同）应占董事会人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其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独立

董事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指具有高级职称或

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

董事无须持有公司股份。

董事可以由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董事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 ”

《公司章程》第

１２５

条

“董事会下设三个特别委员会，即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审计与财务委员会以及公司治理与薪酬委员会（各称

为一个「委员会」）。 ”

“董事会下设三个专门委员会，即审计与内控委员会、提

名与薪酬委员会以及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

《董事会议事规

则》第

２

条第（十

一）款

“（十一）听取公司治理与薪酬委员会、审计与财务委

员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专业意见，

决定需由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政策及方案，包括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方案及支付方法；”

“（十一）听取审计与内控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战

略与投资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专业意见，决定需由专

门委员会提出的政策及方案，包括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

案及支付方法；”

《董事会议事规

则》第

７

条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

二人。 ”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

人。 ”

《董事会议事规

则》第

８

条

“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审计与财务、公司治理与薪

酬等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就专业性事项进行研

究，提出意见及建议，供董事会决策参考。

专门委员会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与财务委

员会、公司治理与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

担任召集人，审计与财务委员会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

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

“董事会下设审计与内控、提名与薪酬及战略与投资等专

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就专业性事项进行研究，提出意

见及建议，供董事会决策参考。

专门委员会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与内控委员

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

人，审计与内控委员会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

业人士。 ”

《董事会议事规

则》第

１０

条

“审计与财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二）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

（三）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四）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五）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 ”

“审计与内控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二）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

（三）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四）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五）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 ”

《董事会议事规

则》第

１１

条

“公司治理与薪酬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董事与高管人员考核的标准，进行考

核并提出建议；

（二）研究和审查董事、监事、总裁、副总裁、总会

计师、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的薪酬政策

与方案；

（三）研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方案。 ”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董事与高管人员考核的标准，进行考核并

提出建议；

（二）研究和审查董事、监事、总裁、副总裁、总会计

师、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

案；

（三）研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方案。 ”

二、提请股东年会授权董事会秘书处理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董事会议事规则》所需的各项有关披露、登记及

备案等相关手续

,

并在办理前述手续的过程中

,

根据有关监管机构和公司上市地交易所不时提出的修改要求

,

对《公司

章程》及其附件作其认为必须且适当的文字性修改。

附件二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执行董事简历

孙明波先生

,

现年

57

岁

,

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

EMBA,

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

,

工程系列应用研究员。 现任

本公司董事长

,

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曾任青岛啤酒一厂副厂长、总工程师

,

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兼副总工程师、常务副总裁、营销总裁、总裁

,

具有丰富的战略管理、营销管理、生产技术管理及并购重组经验

,

青岛市专

业技术拔尖人才

,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

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孙先生持有本公司的

A

股股份

124,160

股。 除上述简

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

,

孙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克兴先生

,

现年

51

岁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

毕业

,

硕士研究生学位

,

高级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

裁、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青岛啤酒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总裁助理兼战略投资管理总部部长、本

公司副总裁、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具有丰富的啤酒行业战略规划、投资管理及经营管理经验

,

为山东省政协

第十一届委员。 黄先生持有本公司的

A

股股份

1,300

股。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

,

黄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姜宏女士

,

现年

57

岁

,

南开大学

EMBA

毕业

,

硕士研究生学位

,

高级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 曾任青岛

啤酒二厂厂长

,

本公司生产部部长、企业管理部部长、总裁助理兼人力资源管理总部部长

,

具有丰富的生产管理和人力

资源管理经验

,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006

年中国杰出人力资源管理者

,2007

年中国经济女性成就奖

,2010

年中国最关注

员工发展企业家。姜女士持有本公司的

A

股股份

52,200

股。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

,

姜宏女士与本公司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

,

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于竹明先生

,

现年

52

岁

,

东北财经大学

EMBA

毕业

,

硕士研究生学位

,

高级会计师。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曾任青岛啤

酒四厂财务科科长

,

本公司财务管理总部部长、总裁助理。 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和资本运作经验

,2008

年山东省会计先

进工作者

,2009

年青岛市会计先进工作者。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

,

于先生与本公

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非执行董事简历

杉浦康誉先生

,

现年

58

岁

,

毕业于日本庆应义熟大学文学系

,

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朝日集团控股株式会社中国

总代表兼朝日啤酒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啤酒朝日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任日本朝日啤酒株式会社商品企划

科科长、国际事业部部长、中国代表部副代表兼朝日啤酒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杉浦先生未持有本

公司的股份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简历

王学政先生

,

现年

64

岁

,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毕业。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大学兼

职教授

,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福建省政府法律顾问。曾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条法司司长、法制司司

长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法规司司长。 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马海涛先生

,

现年

47

岁

,

经济学博士。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兼任新潮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贲圣林先生

,

现年

48

岁

,

经济学博士。

2014

年

5

月

1

日起将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并继续兼任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执行所长。 贲博士拥有丰富的国际金融实践和领导经验

,

先后担任荷兰银行

(ABN AMRO)

高级

副总裁兼流动资金业务中国区总经理

(China Country Head - Working Capital),

汇丰

(HSBC)

董事总经理兼工商金融业

务中国区总经理

(China Country Head of Commercial Bank),

摩根大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行长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及环球企业银行全球领导小组成员等职位。贲博士先后获得清华大学工程学士学位

,

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和美国普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贲博士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蒋敏先生

,

现年

49

岁

,

法学硕士。 现任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

并为安徽省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

会长、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

,

曾任安徽省经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同时

,

蒋律师还在安徽新华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601801)

和上海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300222)

担任独立董事。 蒋律师自

1990

年研究生毕业后即进入律师事务所从事专职律师工作

,

于金融、证券领域积累了二十多年的的执业经验。 曾获

"

中

华律师业特殊贡献奖

"

等荣誉称号。 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段家骏先生

,

现年

54

岁

,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青岛市市直企业监事会主席

,

同

时任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市纺织总公司及青岛饮料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曾任

青岛市台东税务分局副局长、青岛市地税局办公室主任、行政处处长、青岛市地税局市北分局局长、黄岛分局局长、青

岛市地税局副局长等职。 段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也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川面克行先生

,

现年

63

岁

,

毕业于日本大阪大学工学部发酵工学系

,

现任朝日集团控股株式会社副董事长

,

曾任朝日

啤酒吹田工厂、博多工厂酿造部长

,

酒类研究所所长

,

商品技术开发本部长

,

研究开发本部长兼酒类研究开发本部长。具

有丰富的啤酒饮料业技术开发管理经验。川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

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燕女士

,

现年

57

岁

,

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现任本公司监事

,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教授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非执业会员

,

中国财政学会理事

,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

,

兼任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女士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亚平先生

,

现年

50

岁

,

华东政法学院法学学士

,

国家高级律师。 现任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 青

岛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

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修养和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

,

多次被评为山东省

优秀律师、青岛市优秀律师。 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三

股东年会适用的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

)

是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东

,

兹委任大会主席

(

注

2)

或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

(

星期一

)

上午九时在青岛市登州路

56

号青岛啤酒厂综合楼一楼会议室举行的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其任何续会

,

并按以下指示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就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

知所载的决议案投票。 若无指示

,

则本人

(

本公司

)

的代表可自行酌情投票表决。

特别决议案 赞成（注

３

） 反对（注

３

）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

２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经审计）

５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６

、审议及批准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度审计师并决定其年度酬金为不超过人民币

６６０

万元

７

、审议及批准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度内部控制审计师并决定其年度酬金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９８

万元

８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审议及批准选举孙明波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

２

）审议及批准选举黄克兴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

３

）审议及批准选举姜宏女士为公司执行董事

（

４

）审议及批准选举于竹明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

５

）审议及批准选举杉浦康誉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

６

）审议及批准选举王学政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７

）审议及批准选举马海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８

）审议及批准选举贲圣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９

）审议及批准选举蒋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９

、审议及批准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１

）审议及批准选举段家骏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

２

）审议及批准选举川面克行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

３

）审议及批准选举李燕女士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

４

）审计及批准选举王亚平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１０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薪酬方案，并授权董事会决

定每位董事和监事个人之酬金。

１１

、审议及批准为本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2014

年 月 日

附注

:

1.

请您委派代表前

,

首先审阅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如拟委派大会主席以外之人士为代表

,

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

,

并在空栏内填上阁下拟委派之代表之姓

名及地址。 股东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表代其出席会议

,

并于表决时代为投票。 受委派代表无须为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

,

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本授权委托书之每项更正

,

均须由签署人签字

方可。

3.

就大会审议的议案

,

委托人可在“赞成”或“反对”框内划“

√

”

,

作出投票指示。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

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除非阁下在本授权委托书另有指示

,

否则除股东年会通知所载的决议案外

,

阁下之授

权代表亦有权就正式提呈股东年会之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4.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您或您以正式书面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如股东为法人

,

则授权委托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

,

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代理人亲笔签署。如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的代理人签署

,

则授权该代理

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5. A

股股东最迟须于会议召开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

,

连同授权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书

或其它授权文件送达至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地址为青岛市香港中路五四广场青啤大厦

1105

室公司股权管理总部

,

方为有效。

6.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四

出席股东年会的确认回执

致

: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

(

本公司

) (

注

1)

为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东

,

联系电话

:

。 兹确认

,

本人愿意

(

或由委托代理人代为

)

出席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

(

星期一

)

举行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特此通知。

股东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持股数

股东账号

日期（年

／

月

／

日）

附注

:

1

、请用正楷书写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全名。

2

、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须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

(

星期二

)

或该日之前交回青岛市香港中路五四广场青啤大厦

1105

室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总部

(

联系电话

:0532-85713831,

联系人

:

张瑞祥、王志良

)

。此回执可采用来人

(

随即可办

理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登记手续

)

、来函

(

邮政编码

:266071)

或传真

(

传真号码

:0532-85713240)

方式送达。

证券代码:600600� � �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公告编号:临2014-013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

以下称“会议”

)

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以现场会议

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7

人

,

实到监事

6

人。 监事杨伟程先生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

书面委托监事李燕女士代为表

决。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段家骏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以逐项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下列议案

: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提名段家骏先生、川面克行先生、李燕女士、王亚平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会议认为上述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关于监事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

,

同意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股东年会”

)

审议

,

其任期自股东年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三、审议通过公司为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

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数均为

7

票

,

无反对票或弃权票。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4月28日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600� � �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第一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000046� � �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2014-043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4

月

29

日

,

会议通

知和会议文件于

2014

年

4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票

15

份

,

收回

15

份。会议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关于为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经本次会议审议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大连

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信托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上述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经本次会议审议

,

同意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30

在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C

座

4

层第

6

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将审议如下议案

:

《关于为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5

月

12

日。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2014-044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

一

)

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

简称“大连泛海公司”

)

及其全资子公司大连黄金山投

资有限公司

(

简称“大连黄金山公司”

)

分别负责大连泛海国际休闲度假项目和大连金龙湾水上旅游项目的

开发建设。

为加速推进上述项目开发建设

,

大连泛海公司、大连黄金山公司拟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简称“中

融国际信托公司”

)

申请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信托贷款。 本公司须为此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该项信托融资计划主要涉及内容如下

:

1

、贷款主体

:

大连泛海公司、大连黄金山公司

;

2

、贷款用途

:

用于大连泛海国际休闲度假项目填海建设、大连金龙湾水上旅游项目填海建设

;

3

、贷款金额

:

大连泛海公司申请的贷款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大连黄金山公司申请的贷款总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

,

总计申请的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

4

、贷款期限

:36

个月

;

5

、风险保障措施

:

(1)

海域使用权抵押

:

①

大连泛海公司以其合法享有的海域使用权提供抵押

,

宗海面积

48.7491

公顷

;

②

大连黄金山公司以其合法享有的海域使用权提供抵押

,

宗海面积

83.8336

公顷。

(2)

本公司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二

)

董事会的表决情况

2014

年

4

月

29

日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

其全资子公司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

权

:0

票

),

经审议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大连黄金

山投资有限公司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上述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上述担保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

)

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

年

7

月

5

日

注册地址

:

大连市旅顺口区市场街

10

号

204

法定代表人

:

李明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项目投资

,

资产管理

,

房地产及旅游项目开发、物业管理

(

以上项目凭资质证经营

),

建筑设备、

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主要财务状况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１００

，

４５２．７０ １０３

，

５３５．７９

总负债

８１

，

４００．６１ ８４

，

５４８．６９

净资产

１９

，

０５２．０９ １８

，

９８７．１０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３３８．６０ －８５．１３

净利润

－２６１．３１ －６５．００

(

二

)

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11

月

20

日

注册地址

:

大连市旅顺口区长江路

103-2

号

法定代表人

:

韩晓生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项目投资

,

房地产开发、销售

(

凭资质证经营

)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主要财务状况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３８

，

７３２．６１ ４０

，

２９８．８２

总负债

３６

，

８５２．７７ ３８

，

４２９．６８

净资产

１

，

８７９．８４ １

，

８６９．１４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６５．６９ －１２．１１

净利润

－６０．１４ －１０．７０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符合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

,

对大连

泛海公司和大连黄金山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鉴于上述公司所属项目开

发建设进展顺利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事项提供担保。

为有效控制公司经营管理风险、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

大连泛海公司、大连黄金山公司分别向本公司出

具了反担保承诺书

,

承诺就此次担保事项向本公司提供全额反担保。

四、独立董事意见

为加速推进大连泛海国际休闲度假项目、大连金龙湾水上旅游项目的填海建设

,

提高开发企业的资金

实力

,

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

简称“大连泛海公司”

)

及其全资子公司大连黄金山投资

有限公司

(

简称“大连黄金山公司”

)

拟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信托

贷款

,

公司须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信托贷款将用于上述项目的填海建设。

大连泛海国际休闲度假项目已于

2011

年

9

月正式动工

,

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泛海公司负责开发建设

;

大连金龙湾水上旅游项目已于

2012

年

10

月正式动工

,

由大连泛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连黄金山公司负责开

发建设。

截止目前

,

上述项目开发进展顺利

,

相关所属公司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

,

公司对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

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上述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的规定

,

且公司能有效的控制和防范担保风

险

,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综合考量以上因素后

,

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之日

,

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843,559.20

万元

,

占本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

199.60%

。 除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互相担保事项

(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3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外

,

其余均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目前

,

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

亦

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2014-045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14

年

4

月

26

日分别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传真的方式向全体监事

发出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5

名监事全部

参加了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申请

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

经审议

,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大连黄金山投

资有限公司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2014-046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公司董

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5

月

16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30

。

4.

会议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

5.

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4

年

5

月

12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6.

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C

座

4

层第

6

会议室。

7.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12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如下

:

《关于为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担保事项时须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的有关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1.

登记方式

: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

,

如法定代表人出席

,

须提供股东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

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

,

还须另外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

,

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

;

股东代理人出席

,

须另外提供

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16

日

14:00

–

14:20

。

3.

登记地点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C

座

4

层第

6

会议室。

四、其他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公司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C

座

22

层

联系电话

:010-85259601 010-85259607

指定传真

:010-85259797

联系人

:

陆 洋、张欣然

特此通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公司

)

出席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对以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为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

申请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权未做具体指示

,

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2014-047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及相关方的承诺及履行

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北京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

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

本公司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本公

司历年来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

,

并于

2014

年

2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相关承诺履

行情况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10)

。

目前

,

就上述公告中所述公司股东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公司正积极与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及相关方沟通协商

,

在确保公司及其他投资者利益的基础上

,

努力寻求可行的解决方式办法。 公司

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在

6

月底之前完成重新规范承诺事项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